附件2

申报承诺书

本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自愿申报广州市轨道交通领域自主化创新产品评定，就相关事项做如下承诺：
1.本单位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诚信守法经营，无严重失信记录；
2.本单位生产经营正常、管理规范，近三年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等事故；
3.本单位申报所提交的所有文件、数据和资料均真实、完整、有效，不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
4.本单位主动接受市发展改革部门和评定机构开展评定工作而进行的必要核查及申报材料的补充完善；
5.如有违反上述承诺或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本单位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
 申报单位法人代表（签名）：                                  
            申报单位盖章：
                  日期：2023年X月X日
